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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沪市监食经〔2021〕663 号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做好本市食品经营
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备案工作的通知

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国务院关于深化

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》（国发

〔2021〕7 号），现就做好本市食品经营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备

案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以及《国务院关于

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》《市

场监管总局关于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落实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

任务的通知》，扎实推进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有关要求，确保“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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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分离”改革落实到位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、激发市场主体发

展活力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2022 年 1 月 1日起，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临港新片区市场

监督管理局（以下简称各单位）在全市范围内对从事仅销售预包

装食品（含保健食品、婴幼儿配方乳粉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、

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特殊食品）经营者（以下简称“经营者”）

实行备案管理。

（一）备案办理方式。本市对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经营者备

案实行“多证合一”，同时线下窗口、“一网通办”网站等渠道也

可进行备案受理、变更、注销。

（二）新开办市场主体的备案。经营者可以通过“一窗通”

中的“多证合一”界面登录“仅限预包装备案系统”（以下简称“备

案系统”），填写《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采集表》（附

件 1）采集相关信息，填报仓库、设备、食品安全人员等信息。

食品经营者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住所、经营场所由系统自

动获取。完成信息采集后，备案系统将相关信息推送至食品经营

许可审批平台，审批平台自动生成备案号，完成备案。

（三）已登记注册的市场主体的备案。对于已取得《营业执

照》等的企业，可以在线下窗口或通过“一网通办”网站等渠道

完成备案申请。各单位收取经营者提交的《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

营者备案信息采集表》后当场完成备案。《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

者备案信息采集表》可通过窗口获取，也可在“一网通办”网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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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栏目下载。

（四）备案信息更新。已取得备案的经营者，备案信息发生

变化的，各单位应当督促经营者在备案信息变化后 15 个工作日内

进行更新，信息更新后原备案号不变。经营者将填写的《仅销售

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采集表》与变更后的主体资格证明一

同提交窗口进行备案变更。

（五）备案信息注销。经营者终止相关经营活动的，各单位

应当督促经营者自经营活动终止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原备案

的市场监管部门提交《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注销表》（附

件 2）办理备案注销。

（六）备案信息查询。市市场监管局通过市市场监管局网站

提供备案编号查询服务。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编号以“YB”加

上 14 位阿拉伯数字组成，数字部分编号规则详见附件 3。具备条

件的单位可以通过短信将备案号发送给申请人。

（七）其他要求。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已签发的食品经营许

可证，在有效期内继续有效。原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，符合备案

条件的经营者可以申请办理备案。已取得备案的经营者，变更经

营范围后不再符合备案情形的，应当依法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，

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后原备案自动失效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各单位要将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备案的经营者按照一般经

营主体纳入日常监管，落实好各项事中事后监管要求，重点做好

以下工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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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检查备案内信息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、备案经营者是

否经营预包装食品以外的其他食品。已取得备案的经营者，销售

保健食品、婴幼儿配方乳粉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（特定全营

养配方食品除外）、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特殊食品的，应当符合

特殊食品专区专柜销售、保健食品消费提示标注等管理要求。

（二）将虚假备案、违规经营等信息记入经营者食品安全信

用记录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。

（三）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鼓励市民举报违规经营行为，强

化社会监督。

如后续市场监管总局下发文件提出新的工作要求，与本通知

要求不一致的，则依照市场监管总局文件要求执行，不再另行发

文通知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．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采集表

2．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注销表

3．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编号规则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1 年 12 月 3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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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采集表

申请备案日期： 年 月 日

申请人姓名及联系方式

代理人姓名及联系方式

承 诺

申请人承诺，已知晓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的各项要求。以下所填内容及

所附资料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复印文本均与原件一致，经营条件符合法定要求。如

有不实之处，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

申请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
食品经营者名称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

联 系 人 联系电话

经营场所地址

外设仓库

□有，

□冷库：（填写名称及地址）

□非冷库：（填写名称及地址）

□否

经营种类

1．是否含冷藏冷冻食品：

□是

□否

2．是否含特殊食品：

□是，

□保健食品 □婴幼儿配方乳粉

□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（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除外）

□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

□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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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方式
□批发

□零售

是否网络经营

□是，

□自建网站：（填写网址）

□通过第三方平台销售：（填写平台名称）

□否

是否使用自动售货设备

销售食品

□是，自动售货设备摆放地址：

□否

是否为连锁方式经营

□是，企业总部名称、地址及联系方式：

□否

市场监管部门（盖章）： 受理人（签字）：

填表说明：

1．申请人应当知晓相关的法律法规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依据、开展经

营活动的法定条件，以及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。

2．申请人提交申请时应当已具备《食品安全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食品经营条件。

未达到相应条件前，不得从事食品经营活动。

3．首次备案无需填写备案编号。

4．食品经营者名称应当与营业执照标注的名称一致。

5．社会信用代码应当与营业执照标注的社会信用代码一致，无社会信用代码的填

写营业执照号码。

6．经营场所要具体表述所在位置，明确到门牌号、房间号。

7．申请人应当根据实际情况，在申请表的□中打√。

8．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发生变化的，应当在变化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备案的市场

监管部门办理备案变更。

9．食品经营者终止食品经营活动的，应当在 15 个工作日内向原备案的市场监督

管理部门申请注销备案。

10．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、权限和期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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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注销表

办理注销日期： 年 月 日 备案编号：

申请人姓名及联系方式

代理人姓名及联系方式

食品经营者名称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

联 系 人 联系电话

经营场所地址

注销原因： 申请人（签字）：

备案注销时间： 受理部门（盖章）：

填表说明：

1．申请人应当知晓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注销依据，以及享有的权利和应

承担的义务。

2．委托他人办理备案注销申请的，还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、委托人及被委托人的

身份证明文件。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、权限和期限。

3．使用钢笔或签字笔（蓝色或者黑色）填写，字迹工整。

4．食品经营者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法定代表人、经营场所地址等信息应当

与备案信息采集表相关信息一致。

5．该表一式三份，申请人、受理部门、负责日常监督检查的市场监管部门各留存

一份。

6．该表可向市场监管部门获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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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编号规则

备案编号由 YB（“预”“备”拼音首字母）和 14 位阿拉伯

数字组成。数字从左至右依次为：1 位业态类型代码（1 为批发、

2为零售）、2位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代码、2位市（地）代码、

2位县（区）代码、6位顺序码、1位校验码。

业态类型为批发兼零售的，根据风险管理原则，以批发业态

进行标注。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2 年 1月 6日印发


